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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郑章桂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焦其宝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李长翠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黄宗新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黄宗月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杜世保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义伍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董成仓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黄宗山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王学梅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克玉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郑章友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克兵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杜世华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王守平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克金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克才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克俊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义伟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祁克年

解除土地租赁协议告知函
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与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约
定合肥高新区南新庄社居委将所辖区域内并经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核定的集体土地6319.56亩租给贵司使用。贵司据此面积支付土地流转租
赁费。租赁期限自合肥高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确定的起租时间开
始至该土地上农民办理转户手续批准日截止。上述土地是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
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原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有。现原合肥市蜀山镇南新庄村村民
早已全部完成转户，合同约定的租赁截止期限已满，但贵司仍长期非法占用上述土
地，且因贵司的疏于管理，导致上述土地部分受到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污染,造成
土壤质量降低；部分长期抛荒，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现我方作为原集体组织成
员依法向贵司告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立即解除贵司与合肥高新区
南新庄社居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交还违规流转的土地，并保留追究贵司土地租
赁费、非法占用土地使用费以及将上述土地恢复原状、清除附着物的权利。

特此致函。
村民：郑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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